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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科研条件工作任务项目验收办法(试行) 各有关单位

： 为了加强科研条件工作任务有关项目管理，我们研究制定

了《科研条件工作任务项目验收办法（试行）》。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科学技术部条件财务司 二00三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 附件： 科研条件工作任务项目验收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科研条件工作任务项目的管理，根据国家科技项目

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经批准列入科技部科

研条件工作任务的项目，在按计划完成预订任务后，均应按

本办法进行验收。 第三条 项目验收的组织工作，由科技部条

件财务司负责或委托项目承担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 第四条 

项目验收以批准的科研条件工作任务书确定的考核目标为基

本依据，执行过程中有变动的项目，以经批准调整的方案为

准。 第五条 验收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质

量、讲求实效的原则，保证验收工作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公

允性。 第六条 项目验收的前期工作： （一）项目验收工作需

在合同规定完成日期后半年内进行；若遇特殊情况需要延期

验收，应由承担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经项目承担单位的主管

部门报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审批。 （二）项目的承担者在完成

技术、研发总结基础上，向科技部条件财务司或受其委托的

项目承担单位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提交有关资料，包括



： 1．《科研条件工作任务项目总结报告》（格式见附1）；

2．技术测试专家组技术测试报告 3．与项目成果有关的重要

数据、技术资料、专著、论文等； 4．能够表现实物成果特

征的照片、多媒体资料及技术资料。 （三）条件财务司或受

其委托的项目承担单位主管部门审查全部验收资料及有关证

明，批复验收申请，审聘验收专家，确定验收时间。 （四）

验收专家组的专家5－7人，由项目涉及领域内的资深专业人

员（含管理和财务人员）组成，设组长1人。 第七条 资助强

度在2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经科技部条件财务司批准后

，可以通过函评的方式组织验收。函评专家不得少于5人，设

组长1人。资助强度在20万元（含2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

，均需按照正常验收程序组织验收。 第八条 验收采取现场展

示（或测试、鉴定）和会议演示、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由专家验收组主持。一般包括下列程序： （一）项目组汇报

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总结报告； （二）专家组针对项目总结

报告质询和讨论； （三）现场考察及测试； （四）专家组讨

论。 第九条 验收专家需独立填写《科研条件工作任务项目验

收评议表》（格式见附2）。专家组应形成集体验收意见，不

同意见需在验收意见上注明，填写《科研条件工作任务项目

验收意见书》（格式见附3），组长负责给出专家组验收意见

，并代表专家组签字。 第十条 根据验收意见，专家组需给出

验收结论建议。验收结论分为通过验收、需复议和未通过验

收三种情况： （一）通过验收：按《任务书》（合同书）完

成项目计划目标和任务，经费使用合理； （二）需复议：完

成项目计划目标和任务不足90%，或提供数据、资料不详，

致使验收意见争议较大； （三）未通过验收：凡有下列情况



之一者，不能通过验收： 1．完成项目计划目标和任务不

足85%； 2．提供的验收文件、资料、数据不真实； 3．未能

实现预定成果或成果无科学实用价值； 4．未经批准，项目

承担单位擅自对项目的内容、目标、考核指标、技术路线等

作了较大调整； 5．未经批准，延期超过原定计划规定期限

半年以上未完成任务； 6．经费使用中存在严重问题。 第十

一条 科技部条件财务司或受其委托的项目承担单位主管部门

根据验收专家组的验收意见和建议验收结论，给出审核意见

，连同验收意见书一并下发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 第

十二条 对需复议的项目，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在接

到结论通知后的30天内针对存在问题修改、完善，并提出书

面复议申请，报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后在限定的时间内组织验

收复议。 第十三条 对未通过验收的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

责人在接到结论通知后，应立即针对存在问题调整、修改，

并力争尽快完成项目，在半年之内重新填写项目总结并提出

验收申请，报请再次组织验收。若再次不能通过验收，项目

承担单位和项目有关责任人将在此后的三年内不得申请和承

担科研条件工作任务项目。 第十四条 完成验收的项目，由项

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负责将所有验收材料（内容要求见

附4）装订成册，一式三份报送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备案。 第

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技部条件财务司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

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